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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现将《长汀县促进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关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汀县人民政府 
　　 2018年3月2日 
　　  
　　 
长汀县促进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关措施 
　　  
　　为持续完善我县医疗器械产业政策措施补足短板，提升产业竞争力，优化投资环境，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特制定促进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具体措施： 
　　1.加强入园企业服务对接工作。各部门加大对入驻我县医疗器械企业的帮扶力度，特别是各招商引资单位要加强对其引进企业的滚动管理，做好企业从签约入驻到竣工投产过程中的全程跟踪、服务、协调等帮扶工作，防止只引进，后续跟踪服务不到位的现象。 
　　2.完善第三方招商引资奖励措施（试用期1年）。在汀委办〔2016〕40号的招商引资项目工作奖励办法中，对第三方（体制外的单位和个人，下同）招商引资最高给予10万元奖励以及引进外商投资项目最高奖励30万元的基础上，提高和细化第三方招商引资奖励力度，采取第三方招商引资方式并对其引进企业根据企业类别、税收贡献等情况进行奖励。奖励方式如下：一是引进生产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的境内企业到长汀投资，并承诺达产后年度上缴税收400万元以上的，给予第三方奖励10万元，引进生产二类产品的企业到长汀投资，并承诺达产后年度上缴税收200万元以上的，给予第三方奖励5万元；二是引进境外（含港、澳、台）生产三类医疗器械产品企业到长汀投资，并承诺达产后年度上缴税收400万元以上的，给予第三方奖励40万元，引进生产二类产品到长汀投资，并承诺达产后年度上缴税收200万元以上的，给予第三方奖励20万元。引进企业有生产二、三类产品，以引进的三类产品为标准奖励，不重复奖励。奖励支付方式：引进企业选择租用医疗器械园区厂房生产的，自签订投资合同并入驻园区厂房开始装修后（自建厂房的，在签订合同并购置厂房用地后）支付奖励金额20％，办理产品注册证后支付50％，办理生产许可证并投入生产支付30％。如引进企业无法履约达产或足额上缴税收，将追回奖励。 
　　3.增加医疗器械贸易企业个人所得税贡献奖励。在我县“人才强县”战略（汀委〔2016〕191号）第（七）条的措施上扩大奖励范围，具体是：“对在我县生产投资、年产值亿元以上或年缴纳税收在200万元以上生产企业，年缴纳税收在500万元以上的医疗器械贸易企业的企业高管（企业副总经理以上）；按企业实际缴交个人所得税县财政实得部分的全额奖励给个人，以鼓励企业人才开发引进。” 
　　4.医疗器械企业租赁（购买园区）厂房生产性项目纳税贡献奖励。“对投资生产性项目的租赁（购买园区）厂房企业，根据汀政综〔2017〕268号文件，除享受法定税收优惠政策外，自厂房交付后至办证期限（生产二类产品企业1年、生产三类产品企业2年）到期之日起6年内”，按照相当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中县财政实得部分的一定比例，由县财政安排资金奖励作为企业科技创新基金，扶持企业发展。具体是：第1年按相当于年度上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中县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后5年与投资生产性项目的自建厂房企业奖励办法相同。” 
　　5.加大境外入驻企业扶持奖励力度。加大境外入驻企业租赁厂房生产性项目纳税贡献奖励力度，提高境外企业来汀投资积极性。具体是：前3年按相当于年度上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中县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后3年与投资生产性项目自建厂房企业奖励办法相同。其中，前三年中，第2、3年税收奖励只能用于医疗器械产业园区厂房购置，未购置园区厂房则不予奖励。 
　　6.建立医疗器械企业孵化器。一是由长汀县国投公司作为业主负责提供孵化器经营场所以及孵化器装修、基础设施建设及办公设备购置；二是由县经信科技局负责协助对接省、市科技部门做好孵化器的备案及省级、国家级孵化器创建，争取上级部门相关的奖励政策；三是经多方洽谈协商，由第三方（长汀县道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进行运营和技术服务，为入驻企业提供医疗器械产品孵化、注册、生产许可等方面的辅导及技术服务；四是由医疗器械产业办联合国投、经信、财政、开发区及第三方（长汀县道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共同制定医疗器械孵化器的合作方案，具体合作细则报县政府同意后由国投公司与第三方签订。 
 



